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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管植入神经移植段修复神经缺损的实验研究

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#! ∃ ! ! ! %

丁海明 韩西城
摘要 &∀ 只大白鼠随机分三组

,

用不 同方法修复坐骨神经缺损
,

术后 ∋! 天和 ! 天取材
,

作电生理
、

组织学

和电镜观察的比较
,

结果表明
(

游离神经移植 ) 血管植入方法和带血管蒂神经移植效果同样好
,

二者均显著优于

单纯游离神经移植
。

关键词 周围神经 神经移植 血管植入

带血管蒂神经移植修复周围神经缺损在临床上已 别
。

#见图 ∗ %
。

取得较好效果
,

为寻求一种更为简便的移植神经段提

供血液供应的方法
,

我们设计了游离神经移植 ) 血管

植人的实验
,

以观察其桥接效果
。

材料与方法
+

实验动物与分组
(

, −./ 01 大 白鼠 &∀ 只
,

体重

∗& 。一 ∃ 。。2, 随机分三组
,

每组 3 只
。

甲组用带血管蒂

神经移植
,

乙组用单纯游离神经移植
,

丙组用游离神经

移植段十血管植人
。

∗
+

手术方法
(

4 戊巴比妥钠作腹腔麻醉 #∃ 56 2 7

8 2 %
,

暴露右侧坐骨神经
,

造成 9:6 6 长神经缺损
。

甲

组摸拟 ;1 55 8 <
,

所述方法 =>?
,

保护神经表面血管
,

切

开外膜
,

切断神经束
。

乙组游离坐骨神经
,

切断后原位

移植缝合 # 7! 线%
。

丙组在乙组基础上
,

股二头肌表

面游离出臀后血管束
,

切断远端
。

切开移植神经中点外

膜 >6 6
,

将血管束残端植人神经束间固定
。

∃
+

观察指标
(

术后 ∋! 天和 ! 天动物麻醉后
,

各组

取 ∋ 只行下列检查 ≅ #>% 电生理学
(

检测右侧坐骨神经

传导速度
。

#∗% 组织学检查
(

取神经远端 .6 6 处切片

& Α  拜厚
,

分别作 Β Χ
,

髓鞘和甲苯胺蓝染色
,

用日产

图象分析仪测出再生神经纤维密度及截面积
,

并与近

端比较求出恢复率
。

#∃% 电镜
(

观察再生神经纤维超微

结构变化
。

#∀% 血管墨汁灌注
(

观察植人血管束通畅及

大体分布情况
。

结 果
+

神经传导速度
(

不同时间带血管蒂组与游离移

植) 血管植人组均比单纯游离移植组快
,

统计学上 ∋!

天 时前两组与单纯游离移植组均有显著差别 #Δ Ε

!
+

! & %
,

前两组间无差别
。

#图 %
。

∗
+

再生神经纤维面积恢复率
(

不同时间带血管蒂

组与游离移植 ) 血管植人组均比单纯游离移植组好
,

统计学上前两组与单纯游离移植组不同时间均有显著

差别 #∋ ! 天 Δ Ε !
·

!
,

! 天 Δ Ε !
+

! & %
,

前两组间无差

已:无 ! 夭

图 > 三组神经传导速度

∋ !关 ! 夭

图 ∗ 三组再生神经纤维面积恢复率

∃
+

再生神经纤维密度恢复率
(

各组各时间无显著

差别
。

#见图 ∃ %

∋ !天 即夭

图 ∃ 三组再生神经纤维密度恢复率

∀
+

电镜
(

各组有大量骨髓神经纤维
,

其成熟情况带

血管蒂组与游离移植 ) 血管植入组较单纯移植组好
。

&
+

血管墨汁灌注
(

植人血管束通畅
,

有大量树枝状

新生血管
,

成为营养移植神经段的主要血管干
,

纵切片

各层均为血管分布
。

另两组与之相似
,

但无主要血管束

供血
。

讨 论
+

游离神经移植十血管植人修复神经缺损效果评

价
(

本实验通过电生理学
、

组织学
、

电镜等方法
,

对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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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不同神经移植的神经传导速度
、

再生神经纤维面积

和密度及其恢复率
、

再生神经纤维成熟程度进行了分

析比较
,

结果表明
(

甲
、

丙组的神经传导速度快
,

神经

纤维直径
、

面积恢复好
,

成熟程度高
+

再生神经纤维密

度及其恢复率各组相似
。

说明虽然再生神经纤维数量

上各组无差别
,

但质量上存在明显差别
,

而甲
、

丙组无

差别
,

即游离移植) 血管植入的移植效果与带血管蒂

组相似
,

同时显著优于单纯游离神经移植
。

∗+ 血管植人促进神经恢复的机理
(

自体神经移植

后
,

其血液供应对神经的再生极为重要图
。

张爱华等用

血管植人变性骨骼肌
,

证实了植人血管能迅速重建肌

桥的血循环 =0Φ
。

我们对血管束植人 自体神经移植段的

早期观察
,

也发现植人血管束 & 天时即有大量芽生
,

使

移植段神经血供得以重建
,

从而保证了移植神经的活

力
。

这样游离神经移植便成为类似于带血管蒂的神经

移植体
,

与单纯游离神经移植的血供重建方式发生根

本变化
,

避免了神经的严重缺血
,

加速了神经纤维的再

生与成熟
。

血管植人神经移植段的优点在于手术操作

简单
,

血管束为小的肌皮血管
,

供材多
,

切取方便
,

不

牺牲供体的主要血管
,

可以解决中短距离游离神经移

植后的血供问题
,

对于长段神经移植
,

有必要对其植人

夜式方法及数 目作进一步研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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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皮针刀剥离内外 3 字缝合治疗手指中央键条断裂

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 #∀  ∃ & ! !%

孙新波 王化京 归永亮 王岩坷 孙东稚
奄

我院两年多来
,

运用针刀剥离侧腔条丝线 3 字缝 成一个未封 口的
“
3 ”

字
。

按上述同样方法再缝合两针
,

合法治疗手指中央腔条断裂 Λ 例
,

疗效满意
,

报告如 一针在近指间关节的远侧面 。
+

.Η 6
,

另一针在指间关

下
。

节处
。

三针缝合后
,

在指背正中放一长约 ∃Η 6 无菌橡皮

临床资料 Λ 例中
,

男 ! 例
,

女 例
≅

年龄 ∗ 一 管
,

适当活动手指
,

掌握松紧
,

分别把三个结打在橡皮

&∃ 岁
。

原因多数为机器砸伤
,

另有打拳所伤
。

食指  例
,

管上
,

无菌包扎
,

用硬纸块将手指固定在伸直位
。

∃ 周

中指 ∀ 例
,

均为一周内的闭合损伤
。

检查所见
(

手指掌 后去固定开始活动
,

∋ 周拆除缝合线
。

指关节和近侧指间关节处肿胀增粗
,

掌指关节及远侧 治疗结果 本组 例中
,

畸形完全矫正 ! 例
,

畸

指间关节背伸和近侧指间关节掌屈畸形
,

用手指捏住 形禾完全矫正 例 ≅ 手指功能正常 例
,

关节强硬

掌指关节和近侧指间关节处畸形可改变
。

例
,

总有效率达 ! 4
。

治疗方法 伤指为主全手常规消毒
,

严格无菌操 讨论 手指中央腔条断裂是掌指关节和近节指骨

作
。

采用指根麻醉
。

让病人活动伤指
。

在近指间关节处 背侧受伤所致
,

伤后两侧的侧副健条沿近侧指间关节

触摸感到有活动的侧副膛条
,

用小针刀在相应处进针
,

向掌侧滑脱而出现掌指关节及远侧指间关节过度背伸

对侧副健条进行广泛游离
。

两个侧副健条游离后
,

手指 和近侧指间关节屈曲的畸形
。

以前的治疗方法
,

都是将

伸直
,

两个针刀暂不退出
,

用缝合针穿  号丝线自甲沟 皮肤切开
,

将两侧副膊条剥离缝合在一起
,

手术创伤

向上延长线上和指关节面上 !
+

.Η 6 外侧进针
,

沿皮下 大
。

而本种方法
,

不需皮肤切 口
,

找准侧健条后
,

用小

达内侧针刀处出针
,

调转方向
,

在原针孔进针
,

针刀将 针刀将侧膛条充分剥离
,

用针刀将两侧腔条挑起
,

经皮

侧健条挑起经侧副膛条下沿骨膜穿针刀挑起剥离的外 穿针缝合打结将两侧膜条缝合到一起
,

即可矫正畸形
,

侧副健条
,

针线从外侧进针孔出针
,

然后在沿原针孔进 防止侧健条再向掌侧滑脱
。

计
,

穿向内侧
,

在甲沟延长线上出针
,

这样就在皮内形 #收稿
( ∋一Λ 一 ∃%

,

首都医科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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